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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306][bookmark: _Toc17397][bookmark: _Toc360][bookmark: _Toc1349][bookmark: _Toc8689][bookmark: _Toc3566][bookmark: _Toc15470]一、项目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25891][bookmark: _Toc58526022][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20499][bookmark: _Toc7380][bookmark: _Toc19245]项目实施情况
1． [bookmark: _Toc14335][bookmark: _Toc10065][bookmark: _Toc15064]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3892]湖滨区交口乡北梁村为进一步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实施2024年湖滨区交口乡北梁村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项目类型属于产业扶贫，实施地点位于北梁村，资金规模为650万元，建设任务为4000平方米仓储建设，主要材料需钢骨架，轻钢，含水、电、路等辅助设施。
2． [bookmark: _Toc32371][bookmark: _Toc18328]项目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27176][bookmark: _Hlk106024749][bookmark: _Toc68078231][bookmark: _Toc16354][bookmark: _Toc512252745][bookmark: _Toc3158][bookmark: _Toc10247]依据《关于2024年湖滨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类）项目库的请示》（三湖巩固脱贫组〔2023〕14号）、2024年1月18日《关于2024年湖滨区第一批衔接资金项目批复的通知》（三湖巩固脱贫组〔2024〕1号）等，交口乡人民政府实施该项目；2024年1月22日，交口乡人民政府委托中诚联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招标代理单位，负责该项目的招标代理相关工作；2024年4月15日，交口乡人民政府发布该项目定标确认书，其中一标段中标人为河南青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标段中标人为河南永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标段中标人为华夏之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4月18日，交口乡人民政府与中标人分别签订施工合同，合同金额累计608.550866万元。
（2） [bookmark: _Toc9643]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51][bookmark: _Toc4860][bookmark: _Toc18647][bookmark: _Toc160]该项目计划总投资650万元，均为财政衔接资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收到下达的预算资金650万元，其中：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554万元、区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6万元。
[bookmark: _Toc512252746]该项目预算实际到位资金650万元，实际支付资金593.065222万元，预算执行率91.2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有19.40万元未支付，待工程质保期满后支付。
[bookmark: _Toc32636]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 [bookmark: _Toc17433][bookmark: _Toc512252751]绩效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5423][bookmark: _Toc30278][bookmark: _Toc24264][bookmark: _Toc23201][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14122][bookmark: _Toc512252752][bookmark: _GoBack]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三发〔2020〕14号）、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和《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号）等文件有效进行。
（2） [bookmark: _Toc5698]绩效评价内容
本次绩效评价围绕项目实施标准，对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考虑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多种因素，重点关注资金的专款专用、项目实施情况，以做出准确评价。主要涉及的评价内容为：
1.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按照要求进行自评，自评报告是否反映项目实施的真实情况。
2.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项目过程的总体要求。
3.项目是否建立健全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资金的使用和审批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
4.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否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并使用，是否专用于项目的实施。
5.项目是否有质量监管应对措施，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否积极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6.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是否完成预定绩效目标及资金的使用和效用。
7.项目实施的产出和效果，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问题及反馈。
（3） [bookmark: _Toc15671][bookmark: _Toc12935][bookmark: _Toc19825][bookmark: _Toc14931][bookmark: _Toc1347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性、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重点突出、系统高效和经济性等原则。
1.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和绩效指标的制定客观、有效，能够公正地反映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2.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与项目实施绩效目标有密切联系，能够恰当反映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
3.重要性原则。根据被评价对象实际情况，优先使用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4.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
5.重点突出原则。在对项目实施过程勘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与项目实施相关的重要制度、重大事项及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等环节重点核实。
6.系统高效原则。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7.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得当、简明易懂，数据获取可操作且准确可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4） [bookmark: _Toc14269]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是指用于分析绩效数据，得出评价结论的各种经济分析、评估和评价方法。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当坚持简便有效的原则。根据交口乡人民政府提供关于该项目的相关资料，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取收集并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现场勘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式进行，具体实施过程包括管理制度收集及查阅、数据采集及梳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核实、现场查看效果、开展问卷调查、系统分析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情况等。
（5） [bookmark: _Toc25323][bookmark: _Toc2690]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和基础表两部分，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的主要依据，基础表是支持评价的基础数据，由被评价单位填报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按照逻辑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优化。绩效评价组根据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四个方面入手，围绕资金投入、项目管理等方面客观分析项目产出和效果，体现从投入到产出、效果和影响力因素的绩效逻辑路径。
本次评价共设计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着重突出结果导向，产出、效益指标分值占61分。
3、 [bookmark: _Toc5713][bookmark: _Toc43629114][bookmark: _Toc498673127][bookmark: _Toc10238][bookmark: _Toc32442][bookmark: _Toc8543][bookmark: _Toc43906885][bookmark: _Toc11976][bookmark: _Toc2875][bookmark: _Toc13068][bookmark: _Hlk106025918][bookmark: _Toc14453][bookmark: _Toc20289]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4822][bookmark: _Toc3515][bookmark: _Toc1309]（一）绩效分析
1.绩效目标设定和实现情况
（1）产出方面
①产出指标－产出数量指标：建筑面积≥4000m²
2024年12月31日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实际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②产出指标－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2024年12月31日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验收结论为合格，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③产出指标－成本指标：工程建设造价低于650万元
工程结算显示审定造价为611.465222万元，低于650万元，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④产出指标－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
该项目3个标段实际工期均超过合同约定工期，其中一标段、二标段均超期22天；剔除三标段受一标段、二标段工期增加的影响后，三标段超期105天。实际用时超出合同计划，存在延期，未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2）效益方面
①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区域综合经济收入≧40万。
依据该项目租赁合同及租赁收入银行回单、实地查看、问卷调查，项目相关收入共计63万元，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②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就业人数≥20人
实地查看发现，2处厂房暂启用1处。劳务合同及工资表显示就业人数20人，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③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设计使用年限≥20年
问卷调查显示27.27%的施工技术人员认为设计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68.18%的施工技术人员认为设计使用年限在10～20年，未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
2.绩效指标分析
该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绩效目标指标科学；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绩效目标指标合理和资金匹配；该项目绩效目标切实可行，反映了项目计划的实施成效，但存在设置的指标值不够清晰、未量化的情况。
3.绩效基线设定
项目实施方案显示施工预算650万元，均为施工费用；2024年3月8日，三门峡市湖滨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批复该项目招标控制价为648.103665万元；工程结算审定造价为611.465222万元。
[bookmark: _Toc8538]（二）业务流程分析
1.项目施工前流程优化分析
该项目施工前已按规定进行工程公开招标，与施工单位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签订施工合同。该项目因管理不善（场地清理工作未完成），致使项目未按期竣工，造成工程投用延后。
2.项目合同管理流程优化分析
施工合同关于履约担保的条款更改了招标文件内容，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不提供履约担保，与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7.3条款关于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前缴纳至招标人，金额为中标金额的10%，形式为银行转账或银行保函”的要求不符。
上述情形暴露出合同审查环节存在疏漏，未能有效识别并纠正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的核心要求相悖。为优化管理，应在合同签订前增设“招投标符合性审查”强制节点，由专人核对合同与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承诺的一致性，确保合同内容严格遵循招投标结果，防范法律与履约风险。
3.项目验收流程优化分析
该项目一标段、二标段于2024年9月27日验收，三标段于2024年12月31日验收。2025年5月20日签订项目资产租赁合同，约定自2025年7月30日开始租赁。在交付使用前，已经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四方竣工验收合格。应建立“验收-移交-运营”无缝衔接机制，明确“四方验收”通过即自动启动资产权属移交程序，设定最长不超过1个月的移交过渡期，并同步启动租赁筹备，确保竣工资产可即时转化为收益性资产。
[bookmark: _Toc11482]（三）成本核算分析
该项目实施方案只包含工程费用，不考虑二类费用。该项目实施方案650万元，完成投资额611.465222万元，占概算比例94.07%，已支付595.065222万元。
[bookmark: _Toc23415]（四）预期效果分析
1.预期降本情况
该项目计划投入财政预算资金650万元，结算审定价611.465222万元，较财政预算节约了38.53万元，投资节约率达5.93%。
2.财政支出和标准分析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650万元，均为财政衔接资金。截至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基准日，该项目已完工且完成工程竣工结算，结算审定价为611.465222万元，项目实际成本低于计划投资。
3.管理优化分析
根据以上对项目流程优化分析，可以带来以下效果：项目单位应对在建项目，应加强项目合同管理，避免合同内容背离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降低履约风险；应加强项目工期管理，避免工期延误导致不可控风险。
4、 [bookmark: _Toc12212]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1041][bookmark: _Toc6003]评价工作组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和因素分析法等方法，对项目相关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和分析。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85.51分，绩效评价等级：良。
2024年湖滨区交口乡北梁村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实施有效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在业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需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_Toc22638]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1） [bookmark: _Toc19753][bookmark: _Toc23778][bookmark: _Toc27025][bookmark: _Toc11058][bookmark: _Toc5115][bookmark: _Toc910][bookmark: _Toc20337][bookmark: _Toc3352][bookmark: _Toc11071]强化制度规范与全过程管控，全力打造优质工程
[bookmark: _Toc7676]为保证该项目顺利实施，确保工程质量以及完工后发挥长久效益，北梁村成立该项目的监督小组，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系统化的管理。
（2） [bookmark: _Toc18125][bookmark: _Toc2668][bookmark: _Toc17895]推动“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共赢模式
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通过资源配置、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兴旺。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2472]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 [bookmark: _Toc22753][bookmark: _Toc17583][bookmark: _Toc19444][bookmark: _Toc1102][bookmark: _Toc22250]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8045][bookmark: _Toc14879][bookmark: _Toc457][bookmark: _Toc17319][bookmark: _Toc17385][bookmark: _Toc32359][bookmark: _Toc11731][bookmark: _Toc7564][bookmark: _Toc27392][bookmark: _Toc22989][bookmark: _Toc27689]1.绩效编制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切实际。社会效益指标2“特色产业提升当地果业产品附加值”设定为“效果明显”，实际应用生产建筑材料，与果业产品无关；二是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未明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指标的指标值，经济效益指标－特色产业带动区域综合经济收入指标值设定为“有效增加”、社会效益指标－特色产业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指标值设定为“效果明显 ”，指标值不够清晰、未量化。
[bookmark: _Toc8384][bookmark: _Toc10587][bookmark: _Toc18997][bookmark: _Toc1075][bookmark: _Toc17709][bookmark: _Toc27962][bookmark: _Toc8628][bookmark: _Toc18820][bookmark: _Toc5459][bookmark: _Toc22259][bookmark: _Toc27119][bookmark: _Toc18261]2.施工合同关于履约担保的条款更改了招标文件内容
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不提供履约担保，与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7.3条款关于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前缴纳至招标人，金额为中标金额的10%，形式为银行转账或银行保函”的要求不符。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规定。
[bookmark: _Toc31754][bookmark: _Toc1205][bookmark: _Toc29811][bookmark: _Toc26904][bookmark: _Toc3553][bookmark: _Toc31536][bookmark: _Toc9242][bookmark: _Toc30639]3.项目未按期竣工
该项目3个标段均未按期竣工，其中一标段实际工期82天、计划工期60天，工期延误22天；二标段实际工期82天、计划工期60天，工期延误22天；三标段实际工期197天、计划工期70天，工期延误127天。施工单位工期延期申请资料显示由于施工场地被占用以及雨季的原因导致施工时间滞后。
（2） [bookmark: _Toc22328]相关建议
1． [bookmark: _Toc4036][bookmark: _Toc25423][bookmark: _Toc7560][bookmark: _Toc25454][bookmark: _Toc5192]增强绩效意识，加强绩效管理观念。切实了解项目资金相关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绩效目标设置，目标内容完整、明确、清晰，与项目规划相匹配，指标设置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2． 建议加强项目管理，提升管理水平。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明确履约担保事宜，避免合同约定与招标文件实质性条款不一致。
3． 严格按照计划工期施工，如存在不可抗力，需完善相关资料，明确延期原因，避免合同纠纷。


河南国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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